
臺北市政府 89.11.03. 府訴字第八九一０二０三０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七十二年○○月○○日生）

法定代理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

　　右訴願人因退學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九年五月四日○○學申字第八六００一一號

學生申訴評議決定書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原為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電機科二年級學生，於八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因遲

到、吸菸、染髮、欺騙師長等情事，經功過相抵後，累計滿三大過，原處分機關乃依臺北市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十二點第一款規定，處以訴願人留校察看處分。嗣訴願人

又累犯校規，被處四次警告，原應予以退學，惟原處分機關為給訴願人改過機會，乃於八十

八年十一月九日請訴願人之法定代理人○○○到校簽具保證書，保證訴願人如再犯記過以上

處分，願受退學處分，絕無異議，而改處訴願人第二次留校察看處分。詎訴願人嗣後於八十

八年十二月二日及八十九年二月十日又分別因全校服裝儀容複檢不合格及不假離校外出遭各

記一小過處分，雖經師長針對其違規行為給予多次輔導仍未見悔改。訴願人復於八十九年三

月十四日與同學因轉售二手 CD價格未談妥而互毆，致對方眼睛瘀腫，致於八十九年三月二十

日遭記大過一次處分，而於八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原處分機關處以退學處分。訴願人之法

定代理人不服，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訴，經原處分機關依臺北市高

級中等學校處理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要點規定，於八十九年五月四日召開申訴評議委員會，決

議維持原議退學之處分。訴願人不服，於八十九年六月二日及八日分向本府教育局及本府提

起訴願，另經本府教育局以八十九年六月十二日北市教一字第八九二三七六一四００號函移

送本府受理，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

　　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自屬對人民憲法上

　　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處

　　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自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及解釋理由書：「......而私立學校係依私立學校法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並製

　　發印信授權使用，在實施教育之範圍內，有錄取學生、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發畢業



　　或學位證書等權限，係屬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與行使公權力之教育機構，於處理上述

　　事項時亦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位......是各級公私立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

　　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及損害其受教育之機會，此種

　　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之意旨，本件訴願人受退學之

　　處分自得依法提起訴願，合先敘明。

二、按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處理學生申訴案件實施要點第二點規定：「臺北市各公私立高級

　　中等學校（含補校）為處理學生申訴案件，應設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第三點

　　規定：「在學學生....認為學校對其所為之懲處或行政處分違法或顯然不當，致損及其

　　個人權益，經行政程序處理仍無法解決者，得提起申訴。學生之父母或監護人得為學生

　　之代理人提起申訴。」第四點規定：「......申評會應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七日內開

　　會作成評議決定書，對於退學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並應於該申訴評議決定書附記『學

　　生如不服申評會之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法向臺北市政府提

　　起訴願』......」第七點規定：「......評議書經陳校長核定後，應即採行。」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十點第十款規定：「有左列事蹟之一者記小過

　　......　言行不檢或服儀不整，經警告不改者。」第十一點第一款規定：「有左列事蹟

　　之一者記大過：　......毆打同學情節輕微者。」第十二點規定：「有左列事蹟之一者留

校察看：在校期間內，功過相抵後，滿三大過者。　 違反校規情節嚴重但深知悔悟者。......

」第十三點第一款規定：「有左列事蹟之一者退學：　留校察看期內（自受留校察看處分之時

起）再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學生懲罰存記暨改過銷過處理原則五規定：「學生凡有對下列犯過行為之特別懲罰，不得

申請懲罰存記暨改過銷過......　校內外毆鬥......」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謂：訴願人於八十九年三月十四日與鄰班同學一起玩耍而起衝突，致對

　　方學生眼睛瘀腫，遭學校記大過處分，事後輔導組邱組長允許訴願人可以將功補罪，故

　　訴願人下課後做了三次公差，雖有同學作證，惟教官推說不知情，後來主任教官只承認

　　一次。其他時間因需衛生組組長安排，礙於師長訓令，所以未能在三月底以前補足。又

　　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兩天逢週休二日，亦等不到教官徵召電話，故與學校

　　簽的公假單又落空了。凡此種種使訴願人有心受罰，卻苦無機會，還被校方誤認為不知

　　悔改，這能完全怪罪訴願人嗎？其中是否參雜教官個人因素存在？訴願人之法定代理人

　　於八十九年三月底曾多次問學生，功過相抵平衡否？訴願人稱沒有問題，後卻遭學校退

　　學之莫名處分。另訴願人八十九年四月八日起即未到校，惟訴願人之法定代理人於八十

　　九年四月十三日前皆未有所悉。學校與家長之橫直向聯繫何在？學店乎？

四、卷查訴願人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九日被處第二次留校察看後，復於八十九年三月十四日與

　　同學打架，原處分機關乃依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十一點第一款及第十



　　三點第一款規定，予以記大過處分後並予退學處分，此有訴願人於八十九年三月十四日

　　、三月十六日之學生事情經過報告書、原處分機關八十九年三月二十日、三月三十一日

　　學生獎懲建議表及學生功過查詢一覽表等影本附卷可稽，是訴願人違規事證明確，洵堪

　　認定。

五、至訴願人主張三月十四日下課後共出了三次公差，主任教官才承認一次及八十九年三月

　　十五日、三月十六日逢週休二日，亦等不到教官徵召公差電話，使訴願人有心受罰，卻

　　苦無改過機會等節，查訴願人八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已因功過相抵後滿三大過，被處留校

　　察看處分，復累犯校規，本應退學，原處分機關為使其有改過自新之機會，由訴願人之

　　法定代理人○○○簽具保證書並保證以後如再受記過以上處分遭退學絕無異議後，改處

　　第二次留校察看處分。嗣訴願人八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及八十九年二月十日不知珍惜其改

　　過機會，又因服儀不合規定及不假離校外出，再被各記一小過，復於八十九年三月十四

　　日與同學互毆被記大過，依規定原不得再將功補罪，應立即退學，原處分機關卻屢予訴

　　願人機會，允其得以將功補罪。故訴願人於第一次留校察看後，再犯一次記過以上處分

　　即應退學，惟原處分機關竟俟訴願人累記再犯十四次警告、二次小過及一次大過後才處

　　以退學處分，顯已給予訴願人改過自新之機會。又訴願人之法定代理人於八十八年十一

　　月九日簽具保證書後，訴願人公共服務獎勵累計達一大功、一小功、一嘉獎，此應可證

　　明訴願人瞭解如何申請公共服務以達獎勵之目的。又公共服務應有客觀之法定程序及標

　　準，同學之作證僅係佐證之性質，尚非唯一之依據。又依原處分機關答辯稱：假日出公

　　共服務者須向家長簽具同意書交教官室，承辦教官並會告知學生於當日八時三十五分至

　　校報到，並以書面方式張貼在教官室，應已盡告知義務，原處分機關依程序不必再另行

　　通知假日出公共服務。是訴願人此部分之主張不足採據。

六、又訴願人之法定代理人主張訴願人於八十九年四月八日起即未到校，惟訴願人之法定代

　　理人於四月十三日前皆未有所悉，學校與家長之橫直向聯繫何在乙節，查原處分機關與

　　學生家長之橫向連繫，除導師與輔導教官與家長不定時聯絡外，曠課滿七節以平信通知

　　家長、滿十二節以雙掛號約談家長、警告由學生攜回面交家長、小過函寄家長、大過雙

　　掛號函知家長、滿二大過雙掛號約談家長。本件訴願人於八十九年四月一日即知將被退

　　學，因怕被其法定代理人處罰，拜託導師不要打電話通知家長；並請導師相信訴願人會

　　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在八十九年四月八日晚上會打電話給導師；八十九年四月十日至四月

　　十二日三天訴願人未到校，導師誤認為訴願人已收到掛號信，所以才未到校；八十九年

　　四月十三日導師與家長聯繫方知訴願人之法定代理人並不知訴願人被退學情事，此有訴

　　願人導師於導師自述書及導師輔導過程表影本附卷可稽。訴願人之導師自陳雖極力輔導

　　訴願人，惟未告知訴願人之法定代理人是屬實，深感歉疚，並希望解除導師之職務，以

　　示負責云云，惟此並無減於訴願人之違規事實。又原處分機關生活輔導組於八十九年三



　　月十六日與訴願人之法定代理人溝通後，訴願人之法定代理人承諾會加強督促、約束訴

　　願人，惟其後即未與原處分機關聯絡，故訴願人之法定代理人顯亦未盡與原處分機關連

　　繫之責。又訴願人與同學互毆事實為訴辯雙方所不爭執，原處分機關因訴願人經多次給

　　予改過自新機會仍未改善，而依前揭規定予以記大過一次處分，並以訴願人於留校察看

　　期內再受記過以上之處分，而於八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予以退學之處分，嗣經原處分機

　　關以八十九年五月四日泰中學申字第八六００一一號學生申訴評議決定書維持原退學之

　　處分，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七、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十一　 月　　　三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